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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学校体育课安全管理，保障学生在体育教学、运动训练及活动中的人身安全，防范体育活动安全事故发生，维护正常体育教学秩序，结合本校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1.  体育教师是体育课安全第一责任人，全面负责课堂及体育活动期间的学生安全管理，严格履行安全教学职责。
2.  课前做好充分准备，检查体育场地、器械（跑道、球类、单双杠、跳绳等）的安全性，排查松动、破损、老化等隐患，发现问题立即停止使用并上报维修，严禁使用不合格器械。
3.  课前组织学生进行充分的热身运动，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年龄特点，设计科学的热身动作，避免因热身不足导致运动损伤。
4.  课堂教学中，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和学生身心特点安排运动内容，控制运动强度和密度，严禁组织学生进行超出其承受能力的危险运动。
5.  教学过程中全程关注学生状态，及时提醒学生规范动作，对违规操作、危险行为（如攀爬器械、追逐打闹、违规使用体育器材）立即制止并批评教育。
6.  关注学生身体健康状况，课前询问学生有无不适（如心脏病、哮喘、扭伤等），对不适宜剧烈运动的学生，安排适当的轻度活动或休息，严禁强迫学生参与剧烈运动。
7.  体育课期间发生学生扭伤、擦伤、摔伤等意外伤害时，教师立即进行应急处理，严重情况及时联系校医、家长，并上报学校相关部门，做好事故记录。
8.  严禁学生在体育课期间擅自离开运动区域，严禁携带刀具、尖锐物品等危险物品参与体育活动，发现后及时收缴并妥善保管。
9.  课后组织学生有序整理体育器械，清点人数，强调课后安全注意事项，引导学生有序离开运动场地，避免拥挤、推搡。
10. 体育教师需定期参加安全培训，学习运动损伤应急处置知识，不断提高体育教学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，定期对体育场地、器械进行全面排查维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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